
目前，大多数企业日常的记账凭证编制、会计账簿登记都

是遵循会计准则的规定，几乎不考虑税法有关应纳税所得额

及可扣除费用的规定。到了年末，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编制应

纳税所得额调整表，应纳税所得额通过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

进行纳税调整而得到。

这种做法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淤对各项差异不进行

明细核算，仅于年末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对会计利润进行纳

税调整。这样必然会产生遗漏和差错。于对暂时性差异在以后

年度转回时容易遗漏，从而导致多交所得税，加重企业税负或

使企业面临少交所得税带来的违反税法的风险。盂税法中规

定的加计扣除项目在会计核算中没有直接对应的会计科目，

往往一项加计扣除项目在多个会计科目中核算，容易混淆。

榆由于纳税调整只在年末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才进行，平时没

有明细记录，因此在会计岗位人员变动交接过程中容易遗漏、

忽略纳税调整事项，在税收检查时会因解释不清而可能受到

税务机关的处罚。

鉴于此，笔者认为，企业可以设立“所得税差异”科目对各

项差异进行明细核算，同时设立“应纳税所得额调整”科目与

之相对应。

1.“所得税差异”与“应纳税所得额调整”是为调整会计利

润而设置的，因此将其归为损益类会计科目。

2. 根据差异的不同性质设立二级科目“永久性差异”和

“暂时性差异”。在“所得税差异———暂时性差异”科目下，可再

根据各项差异设立明细科目。“所得税差异”科目借方核算应

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的差异，贷方核算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的

差异。期末，将“所得税差异———永久性差异”科目的余额结转

到“应纳税所得额调整”科目，其余额为零。“所得税差异”科目

的期末余额为暂时性差异。“所得税差异———暂时性差异”科

目的借方余额乘以所得税税率等于期末所得税资产，贷方余

额乘以所得税税率为期末所得税负债。

3. 对应于“所得税差异”科目下的各明细科目设立“应纳

税所得额调整”明细科目。“应纳税所得额调整”科目的本期发

生额为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的年度差异，期末余额为以

后年度应调整应纳税所得额的暂时性差异。

4. 由于“所得税差异”与“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对应科

目，因此两个科目的期末余额在金额上相等，在方向上相反，

其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只是对应于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

中的调整额。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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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卷烟厂 4月份购进烟丝用于直接销售，买价为

100 000元，增值税税额为 17 000元，已验收入库并付款。外

购烟丝时，依据买价即购货发票上注明的销售额（不含增值

税），借：原材料———烟丝 10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17 000元；贷：银行存款 117 000元。企业销售

该烟丝时，借：主营业务成本 100 000元；贷：原材料 100 000

元。由此，消费税作为价内税从原材料的成本结转到销售成

本中。

2援 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根据税法的规定，对于某些

应税消费品（如卷烟）是用外购已纳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如

烟丝）连续生产出来的，在对这些连续生产出来的应税消费品

计征消费税时，准予扣除外购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因

此，在购入应税消费品时，笔者认为，不应将全部买价作为外

购材料的成本，对于准予抵扣的消费税，应通过“应交税

费———应交消费税”科目核算。然而，企业会计准则中并没有

明确规定已纳消费税抵扣的会计处理。为了清晰地反映其抵

扣过程，可在“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下设置“待扣税

金”明细科目。其借方核算企业期初库存、本期购入及期末库

存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贷方核算企业领用的应税消

费品已纳的消费税。同时，购货价款扣除准予抵扣的消费税后

的余额，记入“物资采购”或“原材料”科目的借方。

例如，某卷烟厂 4月份购进一批已税烟丝用于生产 A卷

烟，买价为 100 000元，增值税税额为 17 000元，已验收入库

并付款。假设当月销售 A卷烟取得不含税销售收入 320 000

元，款项已收。期初库存外购烟丝买价为 50 000元，期末库存

外购烟丝买价为 70 000元。为了简化计算，假定卷烟、烟丝分

别适用 50%、30%的比例税率。

烟丝的买价 100 000元中已包括了当期外购烟丝已纳消

费税 30 000 元（100 000伊30%），因此，借：原材料———烟丝

70 000元（100 000-3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17 000元、———应交消费税（待扣税金）30 000元；贷：银

行存款 117 000元。

销售卷烟取得收入时，借：银行存款 374 400 元；贷：主

营业务收入 320 000 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54 400元。销售卷烟计提消费税时，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60 000元（320 000伊50%）；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60 000元。按当期准予扣除的已纳消费税，借：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24 000元［（50 000+100 000-70 000）伊30%］；贷：

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代扣税金）24 000元。当月实际上

缴消费税时，借：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36 000元（160 000-

24 000）；贷：银行存款 136 000元。结转当期销售成本时，借：

主营业务成本 56 000 元［（50 000+100 000-70 000）伊（1-

30%）］；贷：原材料 56 000元。

3援 用于其他方面。外购应税消费品若用于其他方面，购入

时支付的消费税直接计入采购成本。企业购入应税消费品时，

借记“原材料”、“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企业领用外购应税消费品时，借记“在

建工程”等科目，贷记“原材料”科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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